
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

一、对《上海市市民体育健身条例》的修改
1.将第十七条修改为：
市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本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会同规划资源等行政
管理部门组织编制公共体育设施规划，报市
人民政府批准后，按照规定纳入相应的国土
空间规划。

2.将第三十九条修改为：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取得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许可。

其他开展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应当在提
供服务后十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的区体育行
政管理部门办理备案。

3.将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破坏公共体育设

施的，由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予以
制止，责令改正，并可处实际损失五倍以下的
罚款。

4.其他修改：
将“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卫生健康

行政管理部门”；将“规划土地”均修改为“规划
资源”；将第十九条第一款中的“体育行政管理
部门”修改为“同级体育行政管理部门”。

二、对《上海市出版物发行管理条例》的修
改

1．将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
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终止发行活动的，

应当向原批准的市出版主管部门或者区负责
出版管理的部门备案，并缴回许可证，由原批
准的市出版主管部门或者区负责出版管理的
部门注销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2．删去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五项，将第七
项修改为第六项，删去“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
规定，征订、附送、散发、展示含有禁止内容或
者情形的出版物的”中的“征订、附送、散发”。

3．其他修改：
将第十四条第三款中的“出版物发行许可

证”修改为“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将第二十一
条第一款中的“可以检查与违法活动有关的物

品”修改为“可以检查与涉嫌违法活动有关的
物品和经营场所”；删去第二十三条中的“出
租”，删去“除没收出版物、出版物宣传资料或
者其他宣传资料”中的“出版物宣传资料或者
其他宣传资料”；将第二十五条中的“具体行政
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将第二十六条中的
“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修改为“依法给予处分”。

三、对《上海市住房租赁条例》的修改
1.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七条：
出租按日或者按小时收费的短租住房的，

应当符合本市管理规定和本小区管理规约，并
取得本栋建筑物内其他业主的一致同意。具体
规定由市房屋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短租住房的出租人应当在承租人以及共
同居住人员入住前当面核对其身份信息，并即
时通过规定的信息系统进行登记。

2.将原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八条，增加一款
作为第二款：

出租人未办理住房租赁合同备案的，承租
人可以办理备案。

3.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修改为：

个人以营利为目的转租房屋从事住房租
赁经营活动，经营规模达到国家有关部门规定
标准的，适用有关住房租赁企业的规定。

4.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修改为：

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自领

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区房屋管理部门
备案，报送开业信息。

5.将第五十二条改为第五十三条，修改为：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款

规定，将不符合最小出租单位规定的住房用于出
租，或者将违法建筑、擅自改变使用性质的房屋
以及其他依法不得出租的房屋用于出租的，由区
房屋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罚款。

6.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出租短租

住房的，由区房屋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
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出租人未
对承租人以及共同居住人员的身份信息进行核
对、登记的，由公安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
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五百
元以下罚款。

7.将第五十八条改为第五十七条，修改为：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

款规定，侵占、挪用住房租赁交易资金或者为禁
止出租、转租的住房提供经纪服务的，由区房屋
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二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

8.删去原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五条、原第五
十七条。

9.其他修改：

将“登记备案”均修改为“合同备案”。
四、对《上海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的修

改
1．删去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十五条、

第三十五条。
2．其他修改：
将第十一条第三款中的“区、县、乡、镇民政

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修改为“区民政部门和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将第二十二条第三款中
的“民族事务委员会”修改为“民族事务行政主管
部门”；将第三十三条中的“行政处分”修改为“处
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修
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
“区、县”均修改为“区”。

此外，根据决定对相关法规的条文顺序和部
分文字作相应调整。
《上海市市民体育健身条例》《上海市出版物

发行管理条例》《上海市住房租赁条例》《上海市
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
后，重新公布。

五、废止1997年10月21日上海市第十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2010年9月17日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一次修正、2023
年12月28日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的《上海市酒类商
品产销管理条例》。相关工作按照国家和本市现
行法律、法规执行。

本决定自2025年11月27日起施行。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上海市市民体育健身条例》
等4件地方性法规和废止《上海市酒类商品产销管理条例》的决定

（2025年11月26日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

一、对《上海市浦东新区建立高水平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若干规定》的修改

1.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条第三款：“浦东新
区知识产权部门充分发挥国家知识产权局上
海浦东（张江）专利审查员实践基地、国家级专
利导航服务基地等服务平台作用，为企业、高
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提供信息交流、
资源整合、技术培训等服务，推动创新主体提
升知识产权实务水平。”

2.将第七条第一款修改为：“单位和个人
不得实施下列违反地理标志保护规定的行为:
（一）在产地范围外的相同或者类似产品

上使用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名称；
（二）在产地范围外的相同或者类似产品

上使用与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名称相似的
名称，误导公众；
（三）将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名称用于

产地范围外的相同或者类似产品上，即使已标
明真实产地，或者使用翻译名称，或者伴有如
“种”“型”“式”“类”“风格”等之类表述；

（四）在产地范围内的不符合地理标志产
品标准和管理规范要求的产品上使用受保护
的地理标志产品名称；
（五）在产品上冒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六）在产品上使用与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近似或者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者图案标
志，误导公众；
（七）销售上述产品；
（八）伪造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3.增加一条，作为第十条：“发生著作权侵

权纠纷，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可以向浦东新
区著作权主管部门申请行政裁决，对行政裁决不
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也可以
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浦东新区建立
知识产权技术调查官制度。
“技术调查官受浦东新区知识产权部门指

派，为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查明案件技术事实提
供咨询、出具技术调查意见等技术协助。”

5.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八条：“市生物医药、
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专业委员会
在市知识产权部门的指导下，开展相关领域知
识产权侵权判定咨询、决策咨询、技术培训等
工作。
“浦东新区建设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

中心浦东分中心，及时提供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

警与纠纷应对指导服务。”
此外，对条款顺序和部分文字作相应调整。
二、对《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修改
1.将第二条第一款修改为：“本市坚持最有

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探索建立儿童优先评估机
制，依法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
权、参与权等权利。”

2.将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未成年人的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
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排除引发火灾、触电、烧烫
伤、中毒、锐器、跌落、异物和窒息等伤害的安全
隐患。”

本决定自2025年11月27日起施行。《上海
市浦东新区建立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若干
规定》《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根据本决定作
相应修正后，重新公布。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上海市浦东新区建立
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若干规定》等2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2025年11月26日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修改〈上海市市民体育健身条例〉等4
件地方性法规和废止〈上海市酒类商品产
销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由上海市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于2025年11月26日通过，现予公
布，自2025年11月27日起施行。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5年11月26日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六届〕第七十三号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修改〈上海市浦东新区建立高水平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若干规定〉等2件地方性法
规的决定》已由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5
年11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5年
11月27日起施行。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5年11月26日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六届〕第七十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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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对于未
来戏剧学科建设，上戏通
过顶层设计，确立思政引领、专业融汇、
科艺融合、产教融通的“一引三融”人才
培养模式，出台课程教材三年行动计
划，在本硕博3个层面融入“AI+艺术”，
探索师—机—生互动教学新模式。

充满“AI量”的课程是人才培养基
底。上戏面向全体学生常态化开设《艺
术与人工智能应用》《游戏策划》《数字
化生存新机遇》等AI通识课。陈永东、
张敬平、朱云团队来自上戏艺术科技与
管理学院，他们新开发“AI+”教材《人工
智能艺术》，用于全校本科生的通识选
修课。

截至目前，在上戏已立项的21门
校级重点课程中，有13门为“AI+”课
程；在9门市级重点课程中，有4门为
“AI+”课程，AI含量不断提升。

艺术追求插上“数智之翼”
在新理念的碰撞与交汇中，上戏各

个院系师生主动调方向求突破，探索
艺术功底插上数智技术翅膀。

智能音频还需要真人旁白吗？上
戏电影学院定期与科大讯飞在AI配
音、声音驯化、AIGC生成影片等领域
尝试“AI+课程”的产教融合。与上海
电影译制厂的实践教学基地合作时，
也探索影视配音人才面对AI声音市
场如何应对危机。舞美系则联合复旦
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研发行业
首个“舞美设计AI助手”，以中国舞
台美术的实践教学创作为研究对象，
深入探讨数智化技术与传统舞台美
术设计融合的可能性。

上戏学子廖泽宇创作《未来咖啡
厅·遇见古今上海——AI交互VR》，
进行360?人工智能场景生成，让观众
戴着虚拟现实头显，用不同手势切换
场景或播放AIGC动画，沉浸触摸城
市历史底蕴与未来憧憬。他与同学参

加今年第19届中国好创
意暨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

赛摘金夺银，斩获一等奖2项、二等
奖1项、三等奖2项。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上戏本科毕
业生中出现了新现象：多名学生在升
学深造时，选择了攻读理工科专业的
硕士研究生。

艺术要用作品说话，在舞台上，
上戏的转型已初见成效。

近日，在中国电影金鸡奖主体活
动之一“金鸡XR影展”终评会上，上
戏、北京“小鸟看看”创制的大空间
VR电影《遇见东坡》，以及与VIVO、
上海音乐厅合作创制的《寻找秘谱：
穿越上海1930》等全国13部作品入
围。由上戏教授、博导、著名京剧程
派表演艺术家李佩红领衔主演并担
任总导演，另一部VR京昆电影《墙
头马上续情缘》也刚刚开拍，成为业
界期待的中国戏曲史上首部VR实
验戏曲电影。

上戏：“科艺融合”舞台上“美丽转身”

（上接第1版）据测算，2024
年，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规
模约为4405亿元人民币，整体研发投
入位居全国前列。银行业金融科技投入
保持平稳，证券业投入稳步增长，保险
科技加速提质，产业集聚不断加速。在

此过程中，上海金融科技监管创新项
目总数量同样位居全国前列。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
院副院长、中国金融研究院执行院

长、会计学讲席教授李峰
表示，未来，当技术创新、

场景赋能、生态协同与创新监管实现
深度融合，上海有望建成具有全球引
领性的金融科技中心，为金融强国建
设提供坚实支撑。

金融科技中心排名上海位列全球第二

（上接第1版）为此，建议在
“十五五”规划中将技术转移
之都建设置于重要位置，促进科技创新
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这对我国建设
科技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深度融合中，技术转移可发挥什么样的
作用？

黄震：如果将科技成果的成熟度分
为九级，高校院所侧重“从1做到3”，
企业侧重“从7到9”把技术产业化，而
链接科技与产业化之间的“4到6”，则
往往陷入所谓成果转化的“死亡之
谷”。技术转移就是要通过科技服务，
架起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桥梁，将
科技新概念、新想法、新方案、新专利等
“青果子”催熟，进而撬动更多风险投
资、产业投资等多元化社会资本，投入
科技成果转化之中，帮助科技成果跨越
“死亡之谷”。

“四合一”科技服务
记者：上海如何做好科技服务，建

好技术转移之都？
黄震：上海应依托人才、科技、金

融、法律和城市影响力等方面独特优
势，打响“上海科技服务”品牌，把技术
转移当作一个万亿级的核心产业来打
造。建设“技术转移之都”，具体来说要

按照“市场配置、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原则，打造融合科技成果“孵化、法律服
务、金融支持、交易、应用”全过程的科
技服务品牌。

其中包括：建设集聚国内外各类技
术转移机构、技术经理人、金融与风投
机构和法律事务所等的技术交易中心；
推广“概念验证中心”等，通过论证技术
潜力、商业价值、市场需求，为具有商业
化潜力的科研项目提供各类基金支持；
培育一大批民营科技成果孵化和中试
机构，形成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建立
技术资本化转换机制，由市场发现并认
证评估技术成果的价值，推动技术转移
及其服务机构市场化、专业化发展；举
办前沿技术和创新产品的全球“首发、
首秀、首展”、各类技术交易博览会、成
果发布会、科创者论坛、技术经理人峰
会、专题项目对接洽谈会等活动，举办
“AI+”生命健康、新能源等重点领域科
技创新大赛，构建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
生态；依托相关高校，建立国际高水平
技术转移学院，聚焦培养技术转移和科
技金融方向的EMBA、MBA及工程管理
（MEM）等专业硕士，开展“技术+”金
融、管理、法律等交叉学科建设，探索形
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特色技术

经理人培养模式；建立跨区
域产业技术联盟，密切与“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开展技术转移
合作；建设集成式、高能级的线上技术
转移信息与服务平台，探索基于AI的
技术转移与服务新模式，解决科技成果
信息不对称、技术供应和需求上“盲人
摸象”的问题。

由此，形成技术拥有者、技术需求
者、技术服务者、资本拥有者组成的“四
合一”科技服务市场，为技术转移各方
提供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技术评价、中
试孵化、投融资、技术交易等综合科技
增值服务。

记者：在您看来，上海建设技术转
移之都对未来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黄震：上海正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打造技术转移之
都，就是要让长三角的技术、全国的技
术、世界的技术汇聚上海，通过“技术+
金融+市场”三位一体的科技服务，再从
上海出发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服务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
推动上海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
技术转移网络重要枢纽以及“一带一
路”的桥头堡，助推全球影响力科创中
心的系统性突破，助推我国科技创新与
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为我国科技强国
建设作出上海贡献。

打造技术转移之都万亿级核心产业


